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是中共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《关于印发〈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（市公路巡逻民警）大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醴政办发[2002]51号）文件规定组成的部门，本部门没有独立预算的二级机构，本单位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管理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订实施办法，并监督实施。

（二）负责全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维护公路治安秩序。
（三）负责全市公路巡逻，维护公路治安秩序，负责公路上刑事、治安案件的接警及先期处置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全市道路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、事故认定和调处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全市车辆的上户、过户、转籍、改型、改装、报废审核报批工作；负责机动车辆技术状况的检测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机动车辆驾驶员的交通法规培训，驾驶证的发放、驾驶员的审验工作，指导驾驶人协会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、公共停车场、站的设置与维修。

（八）负责路标管理以及交通标志、标线等安全设施的设置与管理，纠正乱设站卡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。

（九）负责有关道路的警卫、保卫。

（十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大队机关及所属中队、股室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、重点项目等专项经费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210.20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112.12万元；上年结转98.08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210.20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安全支出2210.20万元（含上年结转98.08万元）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635.27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556.15万元（小车经费+公用经费+工作性专项）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5年年初预算数为574.93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数154万元，比上年无增加与减少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7万元，比上年无增加与减少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27万元，比上年无增加与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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